
老人監護及輔助宣告



老人保護監護及輔助宣告
老人福利法第十三條規定：

老人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協助其向法院聲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原因消滅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助進行撤銷宣告之聲請。有
改定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協助老人為相關之聲請。 前二項監護或輔助宣告確定前
，主管機關為保護老人之身體及財產，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
處分，並提供其他與保障財產安全相關服務。

老人福利法第十四條規定： 

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
其將財產交付 信託。 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託業者及金融
業者辦理財產信託、提供商業型不動 產逆向抵押貸款服務。
 住宅主管機關應提供住宅租賃相關服務。 



成年監護立法背景
97年 5月 2日民法將禁治產宣告，修改為監護宣告及輔佐宣
告兩級規定，於98年 11月 23日施行。

以往符合宣告禁治產的條件者，通常都是嚴重精神疾病患者
，如精神分裂症、失智症等，病情較為慢性化、對日常生活
有總體影響以及無法完全康復的疾病才能符合。

但是對於罹患躁鬱症患者、或者病情時好時壞、或者尚未達
到心神喪失的情況，就無法律可以保護，為了保障行為能力
、判斷能力上確實有所不足的患者，可以經過法院輔助宣告
程序，設立適當輔助人，讓被宣告者在重大經濟行為，如借
貸、經營、財產買賣、繼承…等，或法律訴訟行為上，必須
經過輔助人才能生效，同時產生既保護又限制的效果。  



成年監護制度的種類
監護宣告（類似以前禁治產宣告）

   針對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至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去申請。此為無行為能力人。

輔助宣告的制度 （新修正制度）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 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認為無法符合監護宣告情況之個案，得由法院依職
權宣告輔助宣告制度或由聲請人聲請。



精神狀態程度與宣告保護制度
針對成年人的精神狀態精神
  
  正  常         精神耗弱            心神喪失 

                 輔助宣告            監護宣告

                    

 認定：1.鑑定單位：由指定醫院的醫師鑑定

       2.縣政府指定之社工單位訪視報告（僅是參考性質）



監護宣告制度
誰能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

 依照民法規定，（1）本人；（2）配偶；（3）四親等內之

親屬；（ 4）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5）檢察官

（ 6）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

向那個法院申請？ 

  受監護人所在地的法院

應準備何文件申請？

  應監護人之醫院診斷書或殘障手冊影本、戶籍謄本各 1份；

申請人並應表明受監護人目前所在及請求法院至何醫院作精

神鑑定。 
     



輔助宣告制度
誰能向法院聲請輔助宣告？
   依照民法規定，（1）本人；（2）配偶；（3）四親等內之親屬

；（ 4）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5）檢察官（ 6）主管機

關或社會福利機構。

向那個法院申請？ 
   受監護人所在地的法院

應準備何文件申請？
  應受輔助人人之醫院診斷書或殘障手冊影本、戶籍謄本各 1份；申

請人並應表明受監護人目前所在及請求法院至何醫院作精神鑑定。 



信託議題
一、信託的意義
（一）「信託」→「信」賴某人，並基於此信賴關

係委「託」該人處理特定事務。

（二）信託法第 1條

（三）→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
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二、信託的優點
（一）節稅→信託之財產，名義上屬於受託人所有，不

列入委託人之遺產，無遺產稅的問題。 

（二）獨立→信託之財產，受託人為形式上名義人，委
託人或身心障礙  者之 債權人，不能就該財產求
償。

（三）穩定→受託人多具備專業知識，由專業人員管理
信託財產，可確保信託財產之收益。 

（四）照顧→信託能確保信託財產能依委託人之意願使
用。



三、信託契約的擬定與規劃
（一）信託得以契約或遺囑之方式為之，前者於簽訂時

即生效，後者於立遺囑人死亡時才生效。以遺囑
方式也可以在內容中指定「保護人」。另外可以
指定遺囑執行人指定遺產分配。契約通常是跟銀
行或保險公司簽訂。

（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處分方法，可在信託契約或遺
囑信託中明定，並可將變更管理或處分方法之條
件訂明。 



四、老人信託
（一）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

其將財產交付信託。 

      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信託、提
供商業型不動 產逆向抵押貸款服務。 

      住宅主管機關應提供住宅租賃相關服務。 

（二）老人信託→由委託人（可為子女、受益人本人、政府或民間
機構）與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約定將信託資金一次交付與受
託人，由受託人依照委託人之指示，挑選適當穩健之金融商品
為投資組合，於約定之信託期間內，由委託人指定之受益人領
取本金或孳息，信託期滿再由受託人將剩餘之信託財產交付該
受益人。



聲請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流程
管轄法院

聲請費用

聲請應表明之事項

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法院安排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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